关于举行浙江省2013年度《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的通知

各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处、办），义乌市造价站：

  根据《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管理办法》（中价协[2011]021号）和《浙江省<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精神，现将2013年度《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专业

  造价员资格考试科目为：《工程造价计价基础理论》（公共课）、《工程计价》（专业课）两科。其中《工程计价》按专业分为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报名时考生可选报其一。两科同时合格者方可取得造价员资格证书。

  专业课考试内容包括浙江省2010版计价依据（含2010版计价依据综合解释，内容截止至2013年3月前发布）、2008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等。安装工程计价计算题均为必做题，不细分专业选做。

  公共课考试内容为《工程造价计价基础理论》培训讲义（2011修订版），补充内容包括①《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296号）、②《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指导性计价依据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建发〔2012〕242号）、③《浙江省国有投资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中标价、竣工结算价信息报送和公开管理办法》（浙建建〔2012〕93号）、④《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管理办法》（浙建建〔2012〕86号）等。

  二、考试形式及答题要求

  《工程造价计价基础理论》科目为闭卷试题，全部为客观题，卷面满分100分。一律在答题卡上用2B铅笔填涂作答，考生只准携带黑色钢笔或签字笔、2B铅笔及相应橡皮、卷（削）笔刀、计算器及相关证件。

  《工程计价》科目为闭卷试题，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成，卷面满分为100分，客观题一律在答题卡上用2B铅笔填涂作答，主观题须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卷上作答。考生只准携带黑色钢笔或签字笔、2B铅笔及相应橡皮、卷（削）笔刀、计算器、相关证件及与本专业相关的工具书，如相关定额、规范等。不得携带培训教材、讲义、模拟试卷、各类复印（翻印、盗印）的定额资料以及考生事先书写的任何资料、复印件。答题所用草稿纸由考试主办单位统一发放、回收。

  允许携带的资料清单如下：

  ①各专业工程预算定额：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0版）、浙江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0版）、浙江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2010版）、浙江省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0版）；

  ②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0版）；

  ③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费用定额（2010版）；

  ④浙江省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参考单价（2010版）；

  ⑤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

  特别要注意：各类复印（翻印、盗印）的定额资料等，不得带入考场。

  三、报考条件

  凡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者，无不良从业记录，年龄在60周岁（以本年度考试日期为准）以下，可按以下条件申请报考：

  （1）本省普通高等学校工程造价专业、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专业应届毕业生；（学校需备案）

  （2）工程造价专业、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

  （3）其他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从事工程造价活动满1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向管理机构申请免试《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   

  （1）普通高等学校工程造价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2）工程造价专业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考生，自毕业之日起两年内；

  （3）已取得资格证书，申请其他专业考试（即增项专业）的考生。

  （4）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或上年度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程造价管理相关知识》、《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两科合格者。

  对于具有造价员、造价师资格，符合免考条件的考生，报名时需核对现报考单位与原造价员证书单位或造价师注册单位是否一致。

  具有造价工程师资格的考生，考试合格后可取得造价员资格证书，但不参加从业登记，不核发从业专业章。

  四、考试时间、考点的设置

  1、考试时间：2013年5月26日(周日)；

  上午：9：00～10：30　  《工程造价计价基础理论》

  下午：1：30～4：30　　 《工程计价》

  2、考点设置：

  考点统一设在各设区市中心城市。

  五、考试报名

  1、报名方式：本次考试全部采用网络报名、现场确认的报名方式。

  首次报考（2012年度未报考）考生按要求在网络报名系统填写资料并上报，历年报考（2012年度已报考）考生只需输入身份证号码对网络报名系统内已有资料进行修改上报。
首次报考考生和历年报考考生均应办理现场确认。

  2、报名时间

  （1）网络报名时间统一定于3月18日-3月28日，届时考生可登录浙江造价信息网站（网址：www.zjzj.net）进行网上报名，按照要求如实填写报名表、扫描并上传本人相关资料（身份证、学历证明、一寸大头照、造价员资格证、造价工程师资格证或造价工程师考试相关科目合格成绩单，上传的扫描件大小控制在100KB以内），提交报考申请。考生请正确选择报考人所属辖区，省（部）属单位考生请选择省属地区。报考申请一旦递交，网上报名流程完成，报名信息不能再做修改，考生在递交前务必认真核对所填信息是否准确。

  考生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报名时，报考者要仔细阅读诚信承诺书，如实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合格资格。

  （2）现场确认时间为3月25日—3月29日，首次报考考生和历年报考考生均应按网上报名时的提示正确打印报名表，经所在单位签署审核意见（盖章）后集中于规定时间到单位所在地的造价管理机构进行现场确认和交费，在杭省（部）属单位考生请到省造价管理总站进行现场确认和交费。

  现场确认时，首次报考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浙江省《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报名表（网络报名后下载打印）；

  （2）申请人身份证及学历证书复印件（查验原件）；

  （3）申请人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年限证明（原件），见附件7；

  申请参加增项专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可用已有的造价员资格证书复印件（查验原件）；申请免试的人员应提供本人学生证、学籍证明，或造价工程师二个相关科目考试合格成绩证明等原件。

  历年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浙江省《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报名表（网络报名后下载打印）；

  （2）符合《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免试条件2（工程造价专业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考生，自毕业之日起两年内）的考生，还应提供本人毕业证书复印件（查验原件）。

  对于省内开设工程造价、工程或工程经济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请于3月18日前，将申请参加造价员资格考试的报告及开设上述专业的批文、课程设置情况、招生录取名单等相关资料报当地造价管理机构，并由当地造价管理机构报省造价管理总站备案，在杭省（部）属普通高等学校直接报省造价管理总站，经省考试领导小组核准后，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凭学籍证明和学生证，由学校统一报名，参加属地考点的考试。考试合格后凭毕业证书领取造价员资格证书。2012年度以前已申请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应提供本届学生招生录取名单。

  各市造价管理机构应组织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做好考试报名的现场确认工作，于4月19日前汇总上报本地区考试人员数据库。

  六、准考证打印

  已完成现场确认的考生，请于5月20日-24日，登录浙江造价信息网，下载打印 “准考证”等资料，并按“准考证”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凭本人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军官证、护照、临时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考试。

  七、收费标准

  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2010）244号文件规定，考试收费标准为100元/人，其中工程计价70元/人，基础理论30元/人，各市在收取的费用中，按每人单科30元，双科40元的标准在报名结束后上交省造价管理总站，余款由各市用于考试报名、考场租用等考务支出。

  八、考前培训

  考前培训以自愿为原则，省属考生的考前培训由省造价管理协会组织实施。培训通知另发。

  联系电话：0571-88058079    联系人：王漪 

  九、其他

  1、考试工作在浙江省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管理领导小组指导下进行，具体工作由省造价管理总站组织实施，各市造价管理机构协助配合。

  2、请各市造价管理机构于5月6日前将试卷预定单上报省造价管理总站。

  本省《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因此，各市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将工作落到实处，对每一项考务工作都要落实到人，责任到人。要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性问题要有应对措施。在考试工作中，严防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确保这次考试公平、公正地进行，并顺利完成考试任务。对提供虚假资料、严重违反考场纪律的考生将取消本次考试资格，二年内不得参加造价员资格考试，并予以全省通报。

  附件：

  1．考试大纲
  2．考务工作细则
  3．考场规则
  4．监考守则
  5．一般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6．考试报名表样式（略）

  7．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8．准考证样式（略）

  9．试卷预定单（略）

浙江省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管理领导小组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三日
